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營保險簡字第1號

原      告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伯龍 

訴訟代理人  張貴淵 

            李易其 

            謝子涵 

被      告  洪政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和解契約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7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8,353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20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2,100元由被告負擔，並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09年1月1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

自小客車，行經桃園市楊梅區青年路與幼獅交流道附近時，

因行駛不慎致碰撞由原告所承保訴外人陳秀琪所駕駛之車牌

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受

損，經送交由桃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楊梅服務廠估修，所需

修理費經原告承辦理賠業務人員依實務經驗核實折減為新臺

幣（下同）338,353元，經原告依保險契約賠付被保險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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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代位被保險人對被告之請求權，被告於109年12月21日

與原告達成和解書並簽具和解書，被告同意賠付原告338,35

3元，約定自110年1月起，於每月20日前以匯款方式各給付

5,000元，最後1期給付3,353元，被告如未依期給付，則和

解金額回復原追償金額338,353元，並加計自未清償日之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然被

告嗣僅給付140,000元，即未再依約履行，尚積欠198,353元

（計算式：338,353元－140,000元）及遲延利息未給付，爰

依和解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

文第1項所示。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

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查原告主張前開事實，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和解書及代

收專戶交易明細查詢各一份為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

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爭執，本院依上開證據

調查結果，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

　㈡按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

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

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條

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和解內容，倘以他種法律關係替代原有

法律關係者，則係以和解契約創設新法律關係，故債務人如

不履行和解契約，債權人應依和解創設之新法律關係請求履

行，不得再依原有法律關係請求給付。查兩造已達成原告所

主張內容之和解契約，惟被告僅依約給付140,000元，則原

告依和解契約，請求被告給付尚未清償之198,353元，自屬

有據，應予准許。

　㈢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

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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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

條第1項、第203條亦定有明文。查兩造已於系爭和解書約定

被告應自110年1月起，每月20日前各給付5,000元，如有一

期未依約履行，視為全部到期等語，堪認系爭和解書所示之

給付內容乃屬定有期限之給付，而被告最後一次於112年4月

1日給付後即未再履行，有原告提出之代收專戶交易明細查

詢在卷可稽，則原告依和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自

112年5月20日起算之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從而，原告依和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

1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訴訟費用為原告支出之第一審裁判費2,100元，依法應

由敗訴之被告負擔，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

利率計算之利息，爰依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91條第3

項規定，確定被告應負擔之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本件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簡易訴訟事件所為被告敗

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童來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吳昕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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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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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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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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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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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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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8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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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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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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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和解契約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8,353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2,100元由被告負擔，並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09年1月1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行經桃園市楊梅區青年路與幼獅交流道附近時，因行駛不慎致碰撞由原告所承保訴外人陳秀琪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受損，經送交由桃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楊梅服務廠估修，所需修理費經原告承辦理賠業務人員依實務經驗核實折減為新臺幣（下同）338,353元，經原告依保險契約賠付被保險人後取得代位被保險人對被告之請求權，被告於109年12月21日與原告達成和解書並簽具和解書，被告同意賠付原告338,353元，約定自110年1月起，於每月20日前以匯款方式各給付5,000元，最後1期給付3,353元，被告如未依期給付，則和解金額回復原追償金額338,353元，並加計自未清償日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然被告嗣僅給付140,000元，即未再依約履行，尚積欠198,353元（計算式：338,353元－140,000元）及遲延利息未給付，爰依和解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查原告主張前開事實，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和解書及代收專戶交易明細查詢各一份為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爭執，本院依上開證據調查結果，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
　㈡按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和解內容，倘以他種法律關係替代原有法律關係者，則係以和解契約創設新法律關係，故債務人如不履行和解契約，債權人應依和解創設之新法律關係請求履行，不得再依原有法律關係請求給付。查兩造已達成原告所主張內容之和解契約，惟被告僅依約給付140,000元，則原告依和解契約，請求被告給付尚未清償之198,353元，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 條第1項、第203條亦定有明文。查兩造已於系爭和解書約定被告應自110年1月起，每月20日前各給付5,000元，如有一期未依約履行，視為全部到期等語，堪認系爭和解書所示之給付內容乃屬定有期限之給付，而被告最後一次於112年4月1日給付後即未再履行，有原告提出之代收專戶交易明細查詢在卷可稽，則原告依和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5月20日起算之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從而，原告依和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訴訟費用為原告支出之第一審裁判費2,100元，依法應由敗訴之被告負擔，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爰依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91條第3項規定，確定被告應負擔之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本件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簡易訴訟事件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童來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吳昕儒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營保險簡字第1號
原      告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伯龍  
訴訟代理人  張貴淵  
            李易其  
            謝子涵  
被      告  洪政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和解契約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7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8,353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20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2,100元由被告負擔，並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09年1月1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
    自小客車，行經桃園市楊梅區青年路與幼獅交流道附近時，
    因行駛不慎致碰撞由原告所承保訴外人陳秀琪所駕駛之車牌
    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受
    損，經送交由桃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楊梅服務廠估修，所需
    修理費經原告承辦理賠業務人員依實務經驗核實折減為新臺
    幣（下同）338,353元，經原告依保險契約賠付被保險人後
    取得代位被保險人對被告之請求權，被告於109年12月21日
    與原告達成和解書並簽具和解書，被告同意賠付原告338,35
    3元，約定自110年1月起，於每月20日前以匯款方式各給付5
    ,000元，最後1期給付3,353元，被告如未依期給付，則和解
    金額回復原追償金額338,353元，並加計自未清償日之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然被告
    嗣僅給付140,000元，即未再依約履行，尚積欠198,353元（
    計算式：338,353元－140,000元）及遲延利息未給付，爰依
    和解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
    第1項所示。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
    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查原告主張前開事實，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和解書及代
    收專戶交易明細查詢各一份為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
    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爭執，本院依上開證據
    調查結果，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
　㈡按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
    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
    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條
    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和解內容，倘以他種法律關係替代原有
    法律關係者，則係以和解契約創設新法律關係，故債務人如
    不履行和解契約，債權人應依和解創設之新法律關係請求履
    行，不得再依原有法律關係請求給付。查兩造已達成原告所
    主張內容之和解契約，惟被告僅依約給付140,000元，則原
    告依和解契約，請求被告給付尚未清償之198,353元，自屬
    有據，應予准許。
　㈢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
    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
    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 
    條第1項、第203條亦定有明文。查兩造已於系爭和解書約定
    被告應自110年1月起，每月20日前各給付5,000元，如有一
    期未依約履行，視為全部到期等語，堪認系爭和解書所示之
    給付內容乃屬定有期限之給付，而被告最後一次於112年4月
    1日給付後即未再履行，有原告提出之代收專戶交易明細查
    詢在卷可稽，則原告依和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自
    112年5月20日起算之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從而，原告依和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
    1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訴訟費用為原告支出之第一審裁判費2,100元，依法應
    由敗訴之被告負擔，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
    利率計算之利息，爰依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91條第3
    項規定，確定被告應負擔之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本件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簡易訴訟事件所為被告敗
    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童來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吳昕儒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營保險簡字第1號
原      告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伯龍  
訴訟代理人  張貴淵  
            李易其  
            謝子涵  
被      告  洪政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和解契約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8,353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2,100元由被告負擔，並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09年1月1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行經桃園市楊梅區青年路與幼獅交流道附近時，因行駛不慎致碰撞由原告所承保訴外人陳秀琪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受損，經送交由桃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楊梅服務廠估修，所需修理費經原告承辦理賠業務人員依實務經驗核實折減為新臺幣（下同）338,353元，經原告依保險契約賠付被保險人後取得代位被保險人對被告之請求權，被告於109年12月21日與原告達成和解書並簽具和解書，被告同意賠付原告338,353元，約定自110年1月起，於每月20日前以匯款方式各給付5,000元，最後1期給付3,353元，被告如未依期給付，則和解金額回復原追償金額338,353元，並加計自未清償日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然被告嗣僅給付140,000元，即未再依約履行，尚積欠198,353元（計算式：338,353元－140,000元）及遲延利息未給付，爰依和解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查原告主張前開事實，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和解書及代收專戶交易明細查詢各一份為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爭執，本院依上開證據調查結果，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
　㈡按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和解內容，倘以他種法律關係替代原有法律關係者，則係以和解契約創設新法律關係，故債務人如不履行和解契約，債權人應依和解創設之新法律關係請求履行，不得再依原有法律關係請求給付。查兩造已達成原告所主張內容之和解契約，惟被告僅依約給付140,000元，則原告依和解契約，請求被告給付尚未清償之198,353元，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 條第1項、第203條亦定有明文。查兩造已於系爭和解書約定被告應自110年1月起，每月20日前各給付5,000元，如有一期未依約履行，視為全部到期等語，堪認系爭和解書所示之給付內容乃屬定有期限之給付，而被告最後一次於112年4月1日給付後即未再履行，有原告提出之代收專戶交易明細查詢在卷可稽，則原告依和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5月20日起算之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從而，原告依和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訴訟費用為原告支出之第一審裁判費2,100元，依法應由敗訴之被告負擔，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爰依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91條第3項規定，確定被告應負擔之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本件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簡易訴訟事件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童來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吳昕儒

　　


